
國立中正大學智慧財產權審議委員會組織要點 

第一點、第二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處理本校教職員工

生研發成果有關之專利權、

著作權、商標權、積體電路

布局、營業秘密、植物品種

權、基因轉殖或其他智慧財

產權及其衍生權益事項，特

依據「國立中正大學智慧財

產權處理辦法」第五條之規

定，設置「智慧財產權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處理本校教職員工

生研究成果有關之專利權、

著作權、商標權、積體電路

布局、營業秘密、植物品種

權、基因轉殖或其他智慧財

產權及其衍生權益事項，特

依據「國立中正大學智慧財

產權處理辦法」第五條之規

定，設置「智慧財產權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一、 依一一二年申請年

國科會通案授權續

約之委員初審議意

見辦理。 

二、 法規敘述用字，宜

統一用詞。 

三、 參考「政府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第二

條」用詞定義，將本

條文之研究成果一

詞修正為研發成

果。 

二、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校研發成果衍生智

慧財產權之申請、維護、

抛棄、分割讓與、信託暨

技術移轉授權、技術作價

入股等有關事項。 

（二）審議智慧財產權權益所得

分配及費用分攤事項。 

（三）審議智慧財產權所產生之

相關權益之運用，如設定

質權、撤銷、侵權救濟、損

害賠償、訴訟事項。 

（四）審議研發成果公告內容、

授權或讓與案之廠商資格

條件。 

（五）審議本校參與或執行本校

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人員

之利益衝突迴避案件。 

（六）審議其他與智慧財產權有

關事項。 

二、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校研究成果衍生智

慧財產權之申請、維護、抛

棄、分割讓與、信託暨技術

移轉授權、技術作價入股

等有關事項。 

（二）審議智慧財產權權益所得

分配及費用分攤事項。 

（三）審議智慧財產權所產生之

相關權益之運用，如設定

質權、撤銷、侵權救濟、損

害賠償、訴訟事項。 

（四）審議研發成果公告內容、

授權或讓與案之廠商資格

條件。 

（五）審議本校參與或執行本校

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人員

之利益衝突迴避案件。 

（六）審議其他與智慧財產權有

關事項。 

本點修正說明同上。 

七、為保障研發成果專利之權

益，本委員會及相關專案小

組委員應對專利申請案之

內容予以保密。 

七、為保障研究成果專利之權

益，本委員會及相關專案小

組委員應對專利申請案之

內容予以保密。 

本點修正說明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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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本校教職員工生研發成果有關之專利權、著作權、

商標權、積體電路布局、營業秘密、植物品種權、基因轉殖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及其衍生

權益事項，特依據「國立中正大學智慧財產權處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設置「智慧財

產權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校研發成果衍生智慧財產權之申請、維護、抛棄、分割讓與、信託暨技術

移轉授權、技術作價入股等有關事項。 

（二）審議智慧財產權權益所得分配及費用分攤事項。 

（三）審議智慧財產權所產生之相關權益之運用，如設定質權、撤銷、侵權救濟、損害

賠償、訴訟事項。 

（四）審議研發成果公告內容、授權或讓與案之廠商資格條件。 

（五）審議本校參與或執行本校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案件。 

（六）審議其他與智慧財產權有關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校校長或其指定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八至十四人，由

教務長、研發長及校內、外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由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二年，連聘

得連任。必要時得邀請與議程有關之人員出、列席會議。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校研發處技術推廣中心主任兼任之，必要時得置副執行

秘書一人，及辦事人員若干人，由本校人員中調兼之，均為無給職。 

五、本委員會視業務需要，不定期舉行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委員對有利害關係之案件

應予迴避。 

六、本委員會得視個案之性質，邀請校內外專家若干人另組成專案小組，針對個案處理方式

提出建議，以為本委員會決策之參考。專案小組由研發長召集之。 

七、為保障研發成果專利之權益，本委員會及相關專案小組委員應對專利申請案之內容予以

保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